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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
大的一次地震。受地震影响，灾区医疗卫生系统受到重创，大量伤残病人需要救治，众多医疗卫生机构需要重

建，灾区人民群众因病治贫、因病返贫现象日趋严重。一年来，医疗卫生系统和广大医务人员在这场地震中经

受住了考验，到２００９年５月初，四川省１８个地震重灾区法定传染病发病水平与前三年同期相比稳中有降，未
发生与地震相关的传染病暴发流行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数伤残病人得到了有效救治。但是，由于灾区面

临极其复杂的社会情况，给灾区医疗救助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如何准确快速地界定医疗救助对象、提供及时

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顺利衔接灾后医疗救助与其它医疗保障制度等工作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造成了灾区

部分救助对象得不到及时救治和有效救治。为纪念“５·１２”地震一周年，总结一年来灾后医疗救助工作的成
绩与挑战，本期设立“地震灾后医疗救助与卫生服务利用”专题，邀请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分析地震灾后医疗卫

生服务需求的特点、灾后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情况、灾后医疗救助的主要措施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灾后医疗

救助制度提供政策建议。

四川省地震灾后医疗救助现状、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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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紧急救治制度保证了灾后救援工作，人员伤亡降低到了最低点。
紧急救治结束后，四川灾区面临着伤残人口和贫困人口激增、地震所致疾病的后续医疗康复时间长、地震灾后

后续康复治疗的费用高等情况，尽管四川制定了临时政策保障居民后续医疗和康复，但原有的医疗救助制度

不适应灾后的需要，需要从制度定位、救助对象、筹资渠道、救助途径等方面做出一定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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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特大自然灾害实施的紧急医疗救治与医疗救助的政策衔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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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８．０级地
震，之后地震灾区还发生了数千次余震，引发大面积

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严重地质灾害。突发地震后，

政府的生活救助帮助灾区居民顺利度过了最困难的

时期，灾后紧急医疗救治为灾区居民提供需要的医

疗服务，将人员伤亡降低到了最低点。

地震伤员在紧急救治期间接受了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治愈了地震带来的损伤，大部分伤员已经出

院。救治期结束后，灾区伤员仍有一些后续医疗需

求和后期康复需求，还需要接受很长时间的服务。

灾区的医疗救助制度将会在保障居民接受后续医疗

服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灾后出现很多新的情

况，给当地的医疗救助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

１地震灾后医疗需求的特点

１．１地震导致伤残人口、贫困人口激增

突发的地震打乱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给

居民的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５·１２”汶川特大
地震使四川灾区新增“三孤”人员１４４９人，其中孤老
６３５人，孤儿 ６３０人，孤残 １８４人，地震致残 ７０００

余人。［１］

据四川省民政局调查数据显示：灾后，四川省家

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城镇居民增加了

８２０７５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农村居民增加了５５６１３３人。这些居民需要依赖政
府的救助保证基本生活。２００８年四川省城市低保对
象为１８５４６万人，增加１０９６万人，增长６２８％，农
村低保对象为３５１４５万人，保障人数较２００７年增加
１２８５５万人，增长５７６７％，２００８年城镇低保金支出
２６５６亿元，较２００７年增长８２６亿元，农村低保金
支出１４０９亿元，较２００７年增加８７９亿元。

１．２地震所致疾病的后续医疗康复时间长
地震灾害造成的疾病多为严重的复合伤，紧急

救治结束后，很多病种仍旧需要长期的后续治疗，特

别是一些多部位骨折、颅脑损伤、脊柱骨折、肾功能

衰竭、假肢功能恢复的病人需要很长的康复治疗。

灾后疾病的治疗将延续较长时间，特别是未成年人

的假肢功能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

１．３地震灾后后续康复治疗的费用高
地震后四川现尚有 ６０００人需要后续治疗，有

９２７人需要医疗康复，每年需要后续治疗费３０００万
元，需要医疗康复费用４８５３万元。［１］这些对象因地
震家庭财产损失重大，伤病严重，后续治疗和医疗康

复的费用之高，在基本丧失医疗支付能力的情况下，

不施以救助其自身根本无能力进行后续治疗和医疗

康复。

２四川省对后续医疗的救助措施

四川省对地震伤员的紧急救治阶段结束后后续

医疗的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２００８年７月４日，
四川省财政厅、民政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

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印发《关于汶川地震出院伤员后

续医疗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此做了相关规定。

２．１非康复后续医疗费用支付方法
参加了相应社会保险的人员，符合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规定的医疗费用，按照相关

保险政策报销；报销后的剩余部分和未参加相应社

会保险的人员的后续医疗费用，由城乡医疗救助资

金和社会捐助资金给予补助。城乡医疗救助资金每

人最高补助额不超过１００００元，社会捐助资金每人
最高补助额不超过５０００元。按照上述顺序报销和
补助后，剩余部分由政府财政据实补足。

２．２康复医疗费用支付方法
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人员，符合工伤保险规定的

康复医疗费用，按统筹地区的政策予以报销支付；剩

余部分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的康复医疗费用，

由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和社会捐助资金给予补助。城

乡医疗救助资金每人最高补助额不超过４０００元，社
会捐助资金每人最高补助额不超过４０００元；剩余部
分由政府财政给予补助，每人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４０００元。按照上述顺序报销和补助后，剩余部分由
残疾人联合会据实补足。

２．３地震出院伤员后续医疗的措施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地震伤员的后续医疗

实行免费治疗。免费医疗费用不包括：依照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规定，属于自费药品和自费

诊疗项目的费用；陪护人员的生活费用。

承担地震伤员康复工作的医疗机构成立康复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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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落实专人开展后续治疗和医疗康复工作，不

得因费用等原因拒收、拒治需要入院治疗或实施医

疗康复的伤员，不得强行要求伤员未达到康复标准

出院；建立完整的地震伤员后续治疗和医疗康复档

案，掌握并及时向主管卫生部门报送每一名地震伤

员的基本信息；针对完成医疗康复后转入残联康复

机构进行一般功能康复的伤员，做好与残联康复机

构的衔接并移交好相关信息资料，残联康复机构需

要医治技术援助的，应给予技术支持。

３四川灾区后续医疗救助措施面临的问题

３．１高额的后续医疗费用成为部分四川灾区居民不
可避免的问题

四川灾区地震灾害后，很多家庭失去了基本的

生活资料，大部分的家庭经济受到严重损失，很多家

庭长期的积蓄毁于一旦，尽管有些居民仍然保持灾

前的收入水平，但是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已大大降低，

难有能力负担大额的医疗费用。

我国确定救助对象主要依据是家庭收入或消费

水平指标。２００５年国务院转发的《建立城市医疗救
助试点工作意见》提出，中国城市医疗救助对象主要

集中在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城市低保对

象、已经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但医疗保险报销后负担

仍然很重的低保对象和地方政府确定的其他特殊困

难群体。根据 ２００３年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共同
发布的《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农村医疗

救助对象为农村五保户、农村贫困户家庭成员及地

方政府规定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农民。

按照这样的思路，收入超过低收入家庭标准的

人群不会是医疗救助的对象。但灾后人们抗风险能

力普遍减弱，一般居民即使在医保制度报销后，都难

以承受大额后续医疗支出。这部分人群需要也应该

得到社会的救济，因此，灾后的医疗救助对象应该根

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３．２四川省医疗救助基金难以应付后续的医疗救助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这种突发重大自然灾

害，所需资金量大，筹资时间短，灾害发生后中央财

政拨付专款保证灾区救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灾后的后续医疗费用数额仍然远远超出四川省

同期医疗费用支出，突发自然灾害给灾区造成了严

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灾区地方财政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会面临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并且，救助对象的

医疗费主要由四川地方医疗救助基金解决。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救助基金筹集主要由地方

政府承担，在缺乏有效的公共财政机制的情况下，完

全依靠地方政府负责救助资金筹集，必然导致政府

职能缺位或不到位。在地方政府面临多种发展选择

而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为贫困人群提供医疗救助很

难成为政策的优先选择。这种由地方政府承担社会

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的机制，缺少在全国范围内的

再分配调节机制，会导致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

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下去必然会影响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在重大自然灾害后，医疗救助如果单纯依靠

地方政府的财政和经济力量，势必会导致更大程度

的区域发展差异。［２］

３．３四川省医疗救助范围不适应灾后救助对象的大
额后续医疗需求

此次地震给灾区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

的损失，灾后的救助形势与灾前有所变化，贫困人口

增加较多，康复需求和高额费用远远多于灾前。从

２００９年开始，灾区居民进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常态医疗救助的力度将难以保障灾区居民的基本医

疗需求，因此对灾后医疗救助制度应该有所调整。

随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覆盖，灾后大部分的

医疗费用支付困难都发生在康复服务的支付上，因

为康复治疗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之外，而一些

常见病多发病的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

负担较轻，贫困居民自己尚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支付

矛盾并不是太尖锐。灾后医疗救助的目标应该转移

到提高灾后重大疾病后期治疗与康复服务的可及

性上。

４四川灾后医疗救助的政策建议

４．１灾后医疗救助的对象应该适当放宽
医疗救助政策制定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医疗救

助对象的界定问题。我国确定的救助对象主要是贫

困人群和低收入人群，这种按照收入标准线划分医

疗救助对象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论医疗救助

标准高或低，一旦划分，必然产生制度性不公平：即

处于标准线之上但接近标准线的人群，生活的贫困

状态和疾病风险与标准之下的人群十分接近，但由

于标准的截面划分，而被机械地排除医疗救助保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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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３］

界定医疗救助的对象应考虑经济和疾病两方面

的因素，因经济原因无法支付基本医疗服务费用的

人群才是医疗救助的目标人群。灾后后续医疗需求

加大，应该可以由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

对救助对象的限制。尽管某家庭年人均收入高于当

地的低收入标准，但该家庭的医疗支出非常大，超出

其经济承受能力，可通过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由当

地民政部门综合考虑其家庭收入及家庭资产情况与

实际支出医疗费用的情况，确定是否作为医疗救助

的对象。毕竟，大额医疗费用发生的概率较低，由当

地民政部门依申请逐一调查，既不会增加民政部门

太多的工作量，又有利于实现制度的公平。

４．２灾后医疗救助资金的筹集责任应该主要由中央
财政承担

在突发重大自然灾害后，省级财政不足以应付

后续医疗救助支出，需要中央财政扮演更加积极的

角色，负责筹集因灾所需的医疗救助费用，增加财政

转移支付力度，而地方财政负责非因灾的、常规的医

疗救助费用。这样才能保证灾后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实施的深度和广度，满足需救助对象的需求。

建议在中央财政常规支出中设立“重大自然灾

害风险基金”科目，基金及利息在自然年度内一直结

转，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该基

金。这项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化解财政风险，减轻

财政在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发生后造成的支付

压力。

除了中央财政负主要筹资责任外，灾区医疗救

助资金必须坚持多渠道筹资。灾区地方财政对医疗

救助资金的预算在财政支出中应该保持灾前的水

平，预算额度不应减少。省、市、区（县）三级地方财

政中，省级财政具有一定的转移支付能力，应该对重

灾区各地给予足够的财政补助支持。还可以通过地

方彩票公益金中提取一部分比例的资金投入到医疗

救助中去，扩大医疗救助的筹资渠道，提高医疗救助

的基金规模。社会捐助也是一种有效的筹资形式，

可以帮助灾区居民解决报销范围之外的医疗

需求。［４］

４．３灾后医疗救助的范围可着重定位于提高灾后重
大疾病治疗与康复的可及性

后续医疗需求时间长、费用支出大，是灾后贫困

居民最迫切需要的医疗救助项目。但是常规的医疗

救助制度救助面广，因为医疗救助基金有限，对个人

的救助能力有限。而平常的高费用风险相对较小，

这种救助能力有限的矛盾并不突出，或者可以通过

其他的途径专门解决。灾区大额费用支出风险远远

高于其他地区，面临风险的人群远多于其他地区。

如果基金使用太分散，会导致基金救济大额费用风

险的能力减弱。

灾后的医疗救助制度应该将重点转移到提高灾

后重大疾病治疗与康复的救助上来，适时调整医疗

救助的救助范围，将一些灾后特定医疗需求纳入救

助范围，在医疗保险制度报销后给予救助。而居民

的常见病、多发病，通过医疗保险制度报销，所需费

用不高，可以对这些病种设立起付线。这样的制度

调整可以保证医疗基金的使用效率。

地震使灾区的卫生服务机构受损，灾区的服务

能力减弱，也对医疗救助制度产生影响。今后随着

灾区重建工作的开展，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卫生服

务状况会不断好转，针对灾区的医疗救助计划又需

要重新调整。医疗救助方案要保持一种能够适时调

整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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